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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

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2年

2月18日证监许可【2022】350号文准予募集注册，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22年11月

16日正式生效。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

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

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或“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本基金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基金管

理人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此事项不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25年11月16日，并于

2025年11月18日进入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25年11月18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

产清算程序，并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

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一、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三年持有混合 FOF 

基金主代码 01531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 11月 1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景顺长

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基金合同》、《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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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

书》 

 

 

二、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2022年2月18日证监许可【2022】350号文准予募集注

册，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自2022年8月15日至2022 

年11月14日期间向社会公开募集。《基金合同》于2022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数为10,426,109.61 份（含募集期间利息结转的份

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1,253.16份基金份额）。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合同》生效满3年之日（指自然日），若

基金资产规模低于2亿元，基金合同应当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

的方式延续。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被

取消、更改或补充时，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

定执行。 

《基金合同》生效满3年后继续存续的，如果出现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

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如果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

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2025年11月16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人民币，基金

管理人在上述事由出现后依法履行了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

为2025年11月16日，并于2025年11月18日进入清算程序。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正常运作。 

  

 

三、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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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体：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报告截止日： 2025 年 11月 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2025 年 11 月 16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货币资金 369,002.57 

结算备付金 7,533.72 

存出保证金 2,512.61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360,550.76 

其中：股票投资 1,481,859.28 

      债券投资 605,654.96 

      基金投资 10,273,036.52 

应收清算款 33,862.83 

应收股利 650.22 

应收申购款 491.75 

其他资产 79.39 

资产总计 12,774,683.85 

负债：  

应付清算款 0.07 

应付管理人报酬 3,659.04 

应付托管费 839.65 

其他负债 6,070.80 

负债合计 10,569.56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925,453.73 

未分配利润 1,838,660.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764,1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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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774,683.85 

注：1. 报告截止日 2025年 11月 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 1.1682

元，基金份额总额 10,925,453.73份。 

2.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6 日(基金

最后运作日)。 

 

四、清算情况  

自2025年11月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次日起至2025年12月16日，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一）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

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369,002.57元，其中包含应

计银行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169.32元。货币资金本金部分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

管，应计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行垫

付，待结息日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7,533.72元，由沪深结算备付金

与深港通备付金构成。 

沪深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7,506.98元，其中包含应计沪深结算备付金利息

人民币5.92元。沪深结算备付金的本金部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结算公司”或“登记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收取并保管，并

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供清盘分配使

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待结算公司返还后再归还基金管理人。因登记公司

于每月第六个工作日根据基金上月的交易情况对其收取基金的结算备付金进行

调整，基金管理人具体垫付的金额，以基金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结算公司收取

的金额为准。 

  深港通备付金为应计深港通备付金利息人民币26.74元。 



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清算报告 

结算备付金的应计利息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行

垫付，待结息日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2,512.61元，存出保证金由沪深

存出保证金与深港通风控资金构成。 

  沪深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2,512.13元，包含应计沪深存出保证金利息1.24

元。沪深存出保证金的本金部分由结算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收取并保管，并

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供清盘分配使

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待结算公司返还后再归还基金管理人。因登记公司

于每月第二个工作日对其收取基金的存出保证金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具体垫

付的金额，以基金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结算公司收取的金额为准。 

  深港通风控资金为应计深港通风控资金利息人民币0.48元。 

  存出保证金的应计利息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行

垫付，待结息日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包含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基金投

资，市值共人民币12,360,550.76元。其中，股票投资已于2025年11月24日（含

当日）之前全部卖出，扣除费用（含交易佣金）后的收回金额合计人民币

1,394,579.60元，股票交易清算款已于2025年11月26日（含当日）前划回基金

托管户，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债券投资已于2025年11月27日全部卖出，扣

除费用后的收回金额合计人民币605,822.71元，已于2025年11月28日划回基金

托管户，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基金投资已于2025年11月27日（含当日）前

全部变现，扣除费用后的收回金额合计人民币9,975,269.51元，已于2025年12

月2日（含当日）前划回基金托管户，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清算款为人民币33,862.83元。该款项为本基金

于2025年11月14日卖出股票的应收清算款，该款项已于2025年11月17日划回基

金托管户，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股利为人民币650.22元，包含应收基金红利和应

收股票股利。应收基金红利于2025年11月17日红利再投为投资基金的基金份

额，应收股票红利已于2025年12月16日（含当日）前划回基金托管户，由基金

托管人负责保管。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491.75元，系投资者于2025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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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及2025年11月12日申购本基金形成的申购款，该款项已于2025年11月18

日（含当日）前划入托管户，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 

 （8）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资产为人民币79.39元，该款项为本基金截止最

后运作日产生的销售服务费返还，已于2025年12月5日划入托管户，由基金托管

人负责保管。 

 

（三）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3,659.04元，该款项已于

2025年12月3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839.65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12

月3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清算款为人民币0.07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11月

17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6,070.80元，由预提审计费人民币

5,000.00元、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1,070.80元构成。预提审计费用按照付款通

知书，已于2025年12月16日支付给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应付交易费用为本基金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1月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期

间进行交易所交易产生的佣金费用，已于2025年12月11日支付。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 

（1）自2025年11月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次日起至2025年12月16日，经本基

金管理人登记系统确认的基金赎回交易为投资者于2025年11月17日提出申请的

赎回交易。上述基金赎回交易中确认的赎回份额为123,917.73份，赎回时基金

份额净值为1.1625元，赎回金额（费后）为144,054.40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11

月27日返还投资者。 

（2）截止2025年12月16日，本基金管理人登记系统记录本基金剩余基金份额

总额为10,801,536.00份。 

 

（五）本次报告期间的损益情况（自2025年11月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次日起

至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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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379,510.68 

1.利息收入 2,434.40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434.40 

      债券利息收入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证券出借利息收入 - 

      其他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923,954.03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29,828.18 

      基金投资收益 1,040,426.07 

      债券投资收益 314.75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13,041.39 

      其他投资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填

列） 

-1,305,933.18 

4.汇兑收益（损失以“-”填列）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34.07 

减：二、营业总支出 11,480.65 

1.管理人报酬 - 

2.托管费 - 

3.销售服务费 - 

4.投资顾问费 - 

5.利息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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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用减值损失 - 

7.税金及附加 1,204.95 

8.其他费用 10,275.70 

其中：深港通证券组合费 0.70 

      清盘律师费 10,000.00 

      银行汇划费 75.00 

      预估汇划费 2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90,991.33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90,991.33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六、综合收益总额 -390,991.33 

注：股利收益包含本基金于清算期间变现股票投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按规定分别扣缴基金应缴纳的股息红利税。 

 

（六）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2025年11月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净资产 12,764,114.29 

加：清算报告期间净收益 -390,991.33 

减：净赎回金额（含费用） 144,054.40 

二、2025年12月16日(清算截止日)基金净资产 12,229,068.56 

 

 

截止2025年12月16日本基金的净资产情况如截止当日的资产负债表所示： 

会计主体：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报告截止日：2025 年 12月 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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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16 日 (基金清算截止日) 

资  产 :   

货币资金 12,224,115.61 

结算备付金 5,150.73 

存出保证金 2.22 

资产合计: 12,229,268.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16 日(基金清算截止日) 

负债:  

其他负债 200.00 

负债合计 200.0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801,536.00 

未分配利润 1,427,532.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229,068.56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12,229,268.56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25年 12月 16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2,229,068.56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

配方案，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25年12月16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及存出保

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

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

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待结息日回款后再

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七）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

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清算报告 

五、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二）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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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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